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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3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声明：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际大和”）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海际大和对报告

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者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际大和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际大

和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09】974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二、债券名称：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海际大和
DSSC

海际大和
D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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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09 宏润债    上市代码：112016 

四、发行主体：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六、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7.8%，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09 年 11 月 13 日。公

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0 年至 2014 年间每年的 11 月 13 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

日，下同）。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2014 年 11 月 13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

一期利息。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九、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十、跟踪评级结果： 

2010 年 4 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1 年 5 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2 年 5 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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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3 年 4 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4 年 5 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金额

为 2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前身浙江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宁波市人民政府甬政发

【1994】253号文批准，于1994年12月29日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由象山市政工程建设公司职工保障基金协会、象山县二轻工业合作联社、上海龙

华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与郑宏舫等29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注

册资本4,280万元。经过一次更名及两次增资扩股，公司名称变更为“宏润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8,232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48号文核准，公司于2006年8月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85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为9.18元。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6】96号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2,850

万股于2006年8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宏

润建设，股票代码：002062。以上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总股本为11,082万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56,250 万元。发行人第一大股

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44.93%的股份，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发行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3 年度） 

4 

人实际控制人为郑宏舫，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通过持有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合计 60.18%的股份。 

二、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主营业务范围包括市政公用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桥梁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园艺园林绿化工程、铁路工程、港口

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建设监理，装

卸劳务，建筑机械、水泥制品、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批发、代购代销，房地

产开发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或技术除外。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大力拓展新市场，建设施

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公司建筑施工业务新承接订单 70 亿元。由于施工业务的

特点，本报告期承接的订单将在 1 至 3 年时间内逐步完成。轨道交通工程进入全

国 12 个城市，2013 年完成盾构推进 15.5 公里。 

公司房地产业务作为公司建筑业的上下游产业，依靠精心策划、规划设计、

市场营销及公司建筑业的施工管理能力，开发精品楼盘、优质楼盘，同时努力优

化产品结构，积极参与保障房开发业务。报告期内签订普通商品房销售合同

102,195.48 万元，同比上升 147.01%；签订保障房销售合同 25,504.76 万元，同比

下降 11.33%。普通商品房销售合同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宏润翠湖天地

项目开始预售，2013 年共签订销售合同 7.15 亿元。  

三、发行人 2013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3年度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为125.00亿

元，较之2012年末的113.46亿元增长了10.17%；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24.76

亿元，较之2012年末的23.68亿元增长了4.56%；资产负债率为80.20%。 

2013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实现合并营业收入78.58亿元，

同比增长15.14%；由于公司建筑业保持稳定，房地产项目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加，光伏产业在行业复苏、业务转型、降本增效后当期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盈利能力上升，全年实现合并净利润16,639.16万元，同比增长55.24%。 

报告期随着兰州深安黄河大桥BT项目、武汉市黄陂区刘店立交桥BT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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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大道BT项目的经营开展，公司对外支付增加，同时由于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带来现金流入增加，及保障房项目于当期竣工交房，当期现金流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公司201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57.51万元，同比增

加了110.63%；公司因购建固定资产等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559.63万元，同比上升了20.04%；

报告期公司合理控制财务杠杆，新增债务融资较上年同期减少，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51,333.35万元，同比减少了31.97%。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2,499,871,770.57 11,340,721,655.81 10.22% 

负债总计 10,024,366,436.01 8,978,027,463.91 11.65% 

少数股东权益 412,594,942.95 425,429,514.76 -3.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权益合计 
2,062,910,391.61 1,937,264,677.14 6.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7,857,795,493.22 6,824,800,755.94 15.14% 

营业利润 190,308,142.52 129,289,914.92 47.19% 

利润总额 208,319,500.96 136,274,369.79 5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9,226,191.85 135,545,098.41 3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7,150,212.60 129,554,788.76 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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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575,076.65 -325,236,677.67 110.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5,596,328.95 -144,567,060.05 20.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3,333,475.27 754,606,793.99 -31.97%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974 号文件批准，于 200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09 年 11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500,000,000.00 元的公司

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债券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493,400,000.00 元，已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在兴业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开设的账户内，账号为 216110100100148542。发行人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就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事项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09）第 24682 号的验证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 11 月 10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中的 2 亿元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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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项目 偿还银行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 

是否变更项目 否 否 

拟投入金额 20,000 29,340 

实际投入金额 20,000 29,340 

是否符合计划进度 是 是 

项目进度 已完成 已完成 

预计收益 - - 

产生收益情况 - - 

是否符合预计收益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的说明 - - 

变更原因及募集资金变更程序说明 - -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3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13 年 11 月 13 日，公司支付 2012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2 日期

间的利息。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7.8%，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1,000 元）“09

宏润债”派发利息人民币 78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2.4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70.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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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4年5月出具了《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跟踪评级观点 

跟踪期内，宏润建设稳步推进主业发展，依靠房地产业务结转规模的扩大，

公司收入实现了进一步增长。但在宏观经济整体景气度不高、房产调控持续等背

景下，公司主业发展仍承受压力。且在高财务杠杆下，房地产、光伏电站等前期

投入量大的项目的开展，使得公司面临很大的资金回笼及平衡压力。 

1、跟踪期内宏润建设房地产业务结转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经营业绩的增长。

宏润建设施工主业以政府及大业主项目为主，资金回收的安全性相对较高。公司

能保持一定规模的货币资金存量，可对即期债务偿付提供相应保障。担保方宏润

控股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到期偿付的

可靠性。 

2、跟踪期内，受外部经营压力加大及调整建筑施工业务承接结构影响，宏

润建设房产土建及市政工程新签合同量同比出现一定下滑。此外，近年国家对于

房市的持续调控对于公司房地产业务运作也造成了持续的压力，且公司大量项目

位于二三线城市，运作压力较大。宏润建设房产项目、光伏发电项目、市政 BT

项目等业务经营的前期投入量大，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回收及资金平衡压力。 

3、随着业务量的增长，资金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宏润建设债务负担不断加

重。不利外部经营环境下，高财务杠杆运营，公司财务风险加大。宏润建设建筑

施工业务的行业竞争激烈，且面临着工程进度控制、业务分包、工程质量、安全

施工等方面的运作风险。此外，公司近期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的项目投入较大，

项目运作效果有待检验。 

二、跟踪评级结果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审，决定维持宏

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发行主体宏

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级别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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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赵余夫、吴谷华，

2013 年度上述人员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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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3 年度）》之签署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5 月 13 日 

 




